


繼續開會（14時33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報告院會，李委員彥秀聲明對今日所有之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十二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7會期第7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8210098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十二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4月10日台立議字第1080701242號函。

二、本會於108年5月15日舉行第9屆第7會期第16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旨揭法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施召集委員義芳補充說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十二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十二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7會期第7次會議（108.3.29）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108年5月15日舉行第9屆第7會期第16次全體委員會議，會議由施召集委員義芳擔任主席，財政部蘇部長建榮、經濟部工業局楊副局長志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胡簡任視察明輝、交通部路政司趙科長晉緯、法務部劉參事成焜等分別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貳、財政部蘇部長建榮說明：

一、修正背景

為鼓勵民眾購買節能標章電器產品及加速報廢老舊大型柴油車，以達節能減碳、綠色消費、改善空污等政策目標，本部擬具「貨物稅條例第11條之1及第12條之6條文修正草案」，經行政院於108年3月22日函請大院審議。

二、修正內容

(一)增訂第11條之1

於本條文生效日起2年內，民眾購買標示經濟部能源局或其委託專業機構核發節能標章之電器類貨物非供銷售者，該等貨物應徵之貨物稅每臺減徵稅額以新臺幣（下同）2千元為限。

(二)修正第12條之6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補助辦法實施期間及適用車種範圍，自106年8月18日至111年12月31日報廢95年9月30日以前出廠，及95年10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出廠且於95年9月30日以前取得環保署依88年7月1日施行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核發之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之大客車、大貨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大型特種車並購買上開車輛新車，每輛新車減徵稅額提高至以40萬元為限。

三、預期效益

減輕民眾購買節能標章電器產品之負擔，刺激消費活絡經濟；加速汰換大型柴油車，改善空氣品質。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及協商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臚列如下：

一、第十一條之一：照委員施義芳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條文如下：

「於本條文生效日起二年內，購買經經濟部核定能源效率分級為第一級或第二級之新電冰箱、新冷暖氣機或新除濕機非供銷售且未退貨或換貨者，該等貨物應徵之貨物稅每臺減徵稅額以新臺幣二千元為限，並按電冰箱冷暖氣機除濕機減徵貨物稅稅額表規定減徵之。

前項減徵貨物稅稅額應由買受人申請退還。

前二項電冰箱冷暖氣機除濕機減徵貨物稅稅額表、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程序、應檢附證明文件、已退稅額之追繳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同經濟部定之。」。

二、第十二條之六：照案通過。

肆、爰經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施召集委員義芳補充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行政院函請審議「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十二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現行法條文
	說明

	(修正通過)

第十一條之一　於本條文生效日起二年內，購買經經濟部核定能源效率分級為第一級或第二級之新電冰箱、新冷暖氣機或新除濕機非供銷售且未退貨或換貨者，該等貨物應徵之貨物稅每臺減徵稅額以新臺幣二千元為限，並按電冰箱冷暖氣機除濕機減徵貨物稅稅額表規定減徵之。
前項減徵貨物稅稅額應由買受人申請退還。

前二項電冰箱冷暖氣機除濕機減徵貨物稅稅額表、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程序、應檢附證明文件、已退稅額之追繳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同經濟部定之。
	第十一條之一　於本條文生效日起二年內，購買標示經濟部能源局或其委託專業機構核發節能標章之電器類貨物非供銷售者，該等貨物應徵之貨物稅每臺減徵新臺幣二千元。但應徵稅額未達新臺幣二千元者，減徵稅額以應徵稅額為限。
前項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程序、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同經濟部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民眾購買節能標章電器產品以達節能減碳綠色消費政策目標，俾帶動電器產業轉型發展，爰訂定第一項。
三、第二項授權訂定申請電器類貨物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程序、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以利徵納雙方依循。

審查會：

一、照委員施義芳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為鼓勵民眾購買能源效率較高之民生電器，將原新增條文減徵貨物稅之標的「電器類」，修正為「能源效率分級為第一級或第二級之新電冰箱、新冷暖氣機或新除濕機」。

三、原「貨物稅每臺減徵新臺幣二千元」，修正為「貨物稅每臺減徵稅額以新臺幣二千元為限，並按電冰箱冷暖氣機除濕機減徵貨物稅稅額表規定減徵之」，並授權財政部會同經濟部定之。

四、訂明減徵貨物稅之申請人，增列第二項文字「前項減徵貨物稅稅額應由買受人申請退還」。

	(照案通過)

第十二條之六　為防制老舊大型柴油車污染，改善空氣品質，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八日起至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報廢符合下列規定之大客車、大貨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大型特種車，並購買上開車輛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該等新車應徵之貨物稅每輛減徵新臺幣四十萬元。但應徵稅額未達新臺幣四十萬元者，減徵稅額以應徵稅額為限：
一、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出廠。
二、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廠，且於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八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核發之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
前項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程序、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定之。
	第十二條之六　為防制老舊大型柴油車污染，改善空氣品質，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八日起至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報廢符合下列規定之大客車、大貨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大型特種車，並購買上開車輛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該等新車應徵之貨物稅每輛減徵新臺幣四十萬元。但應徵稅額未達新臺幣四十萬元者，減徵稅額以應徵稅額為限：
一、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出廠。
二、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廠，且於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八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核發之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
前項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程序、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定之。
	第十二條之六　自本條文生效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報廢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出廠之大貨車並購買新大貨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該等新車應徵之貨物稅每輛定額減徵新臺幣五萬元。
前項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財政部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為加速汰換老舊大型柴油車，改善空氣品質，修正第一項：
(一)汰舊換新之每輛新車應徵之貨物稅減徵稅額，由新臺幣（下同）五萬元提高為四十萬元，並增訂但書規定應徵稅額未達該金額者，以應徵稅額減徵之。
(二)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補助辦法（以下簡稱補助辦法）自一百零六年八月十八日生效，將適用期間溯及自一百零六年八月十八日起，並延長至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配合補助辦法所定補助對象，將適用車種範圍擴大為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出廠之大客車、大貨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大型特種車，及九十五年十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廠，且於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八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核發之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之上開車輛，並分列二款規範。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施召集委員義芳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次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十二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增訂第十一條之一。

第十一條之一　　於本條文生效日起二年內，購買經經濟部核定能源效率分級為第一級或第二級之新電冰箱、新冷暖氣機或新除濕機非供銷售且未退貨或換貨者，該等貨物應徵之貨物稅每臺減徵稅額以新臺幣二千元為限，並按電冰箱冷暖氣機除濕機減徵貨物稅稅額表規定減徵之。

前項減徵貨物稅稅額應由買受人申請退還。

前二項電冰箱冷暖氣機除濕機減徵貨物稅稅額表、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程序、應檢附證明文件、已退稅額之追繳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同經濟部定之。
主席：增訂第十一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之六。

第十二條之六　　為防制老舊大型柴油車污染，改善空氣品質，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八日起至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報廢符合下列規定之大客車、大貨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大型特種車，並購買上開車輛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該等新車應徵之貨物稅每輛減徵新臺幣四十萬元。但應徵稅額未達新臺幣四十萬元者，減徵稅額以應徵稅額為限：

一、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出廠。

二、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廠，且於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八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核發之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

前項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程序、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定之。

主席：第十二條之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貨物稅條例增訂第十一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二條之六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貨物稅條例增訂第十一條之一條文；並將第十二條之六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黃秀芳等17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一及第七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焜裕等18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萬安等19人、委員劉建國等16人及委員林淑芬等21人分別擬具「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7會期第12、12、12、12、1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22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8450134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黃秀芳等17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一及第七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焜裕等18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萬安等19人擬具「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林淑芬等21人擬具「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等5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5月15日台立議字第1080701904號、108年5月15日台立議字第1080701942號、108年5月15日台立議字第1080701902號、108年5月15日台立議字第1080701909號、108年5月10日台立議字第1080702063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委員黃秀芳等17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一及第七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焜裕等18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萬安等19人擬具「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林淑芬等21人擬具「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等5案併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黃秀芳等17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一及第七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焜裕等18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萬安等19人擬具「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林淑芬等21人擬具「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等5案，經分別提本院第9屆第7會期第12次會議、第13次會議報告後，均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8年5月20日舉行第9屆第7會期第21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劉召集委員建國擔任主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修法要旨，另勞動部部長許銘春、經濟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法務部代表亦應邀列席備詢。
三、委員黃秀芳等17人之書面提案要旨：
有鑑於現行實務，要派公司有面試或指定特定勞工後，才要求勞工轉掛於派遣事業單位，規避雇主責任，造成勞雇關係之混淆，衍生諸多爭議，為禁止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約定「人員轉掛」之服務，損及派遣勞工之權益，爰提出「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一及第七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期能保障派遣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茲說明如下：
(一)實務上，常有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約定「人員轉掛」之服務，面試或指定特定勞工受僱於派遣事業單位，藉以規避雇主之相關責任。為禁止人員轉掛之行為及保障派遣勞工之工作權益，增訂勞動基準法第十七之一條規定，明確禁止人員轉掛行為，如有轉掛行為，勞工得向要求要派單位直接僱用，且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提出直接僱用之意思表示而對其有不利對待，派遣勞工亦不因與要派公司成立勞動契約，而需負違反原契約之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另考量派遣事業單位為轉掛行為，對派遣勞工相關權益影響甚鉅，爰其因與要派公司成立勞動契約，而與派遣事業單位終止契約時，規定派遣事業單位仍應法給付資遣費。
(二)為明確禁止轉掛之行為及避免派遣勞工因提出直接僱用之意思表示而遭不利對待，爰修訂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增加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項之行政處罰。另為避免派遣事業單位規避本法第十七條之一第七項所定資遣費之給付責任，亦於第七十八條第一項增訂處罰規定。
四、委員吳焜裕說明提案要旨（由委員劉建國代理）：
有鑑於我國人力派遣勞工人數連年上升，且已有諸多研究指出此類勞工面對職業災害之風險顯著較高，惟現行法律並未釐清此類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後，要派單位、派遣事業單位之責任，影響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後請求有關補償與損害賠償等權益甚鉅。爰此，提出「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茲說明如下：
(一)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損害賠償責任，並得主張抵充。（新增第六十三條之一）
(二)法律條文名稱修正。（修正第六十三條）
五、委員蔣萬安等19人之書面提案要旨：
有鑑於現行派遣制度存在已久，長期以來派遣勞工一旦發生職災，由於要派公司非屬派遣勞工勞動基準法上之雇主，彼此間亦不成立僱傭關係，自無庸負擔勞動基準法上雇主責任，致使派遣勞工在現行法律制度下，猶如次級勞工。派遣制度之存廢，社會仍有不同意見，尚待凝聚共識形成最終政策。惟為確保派遣勞工遭遇職災時之受補償權利，爰增訂「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三條之一」，明定要派單位與雇主（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違反本法及其他安全衛生規定時，應負之職災補償或賠償責任。惟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派遣事業單位或要派單位支付費用補償或賠償者，其得主張抵充，以確保派遣勞工之勞動權益。茲說明如下：
(一)查台灣的非典型勞動工作者（例如：臨時工、派遣工、打工族）人數逐年增加，2017年約80萬5,000人，去年達81萬4,000人，增加約9,000人。查勞動派遣之所以爭議不斷，來自於「派遣勞工」法律上的雇主是「派遣公司」。而實際有需求的「要派公司」為了節省成本，大量使用派遣人力，透過派遣公司找來員工，雖然有實際指揮監督權限，然因並非勞動基準法上之雇主，不需負擔派遣勞工之勞健保、不用給予公司福利、期滿契約即告終止，無庸擔負雇主責任，對於派遣勞工勞動權益之保障洵屬不周。
(二)為確保派遣勞工職災時之受補償權利，爰增訂「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三條之一」，明定要派單位與雇主（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違反本法及其他安全衛生規定時，應負之職災補償或賠償責任。惟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派遣事業單位或要派單位支付費用補償或賠償者，其得主張抵充，以確保派遣勞工之勞動權益。
六、委員劉建國說明提案要旨：
鑑於現行實務，派遣勞工在要派單位工作且接受要派單位之指揮監督，發生職業災害時，有關職業災害之補償、賠償責任，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易因雇主及使用角色混淆而相互推諉，損及派遣勞工權益。爰此，特擬具「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修文草案」，期能明確雇主責任，保障派遣勞工遭遇職業災害之補償、賠償權益。茲說明如下：
(一)基於派遣三方關係之特性，派遣事業單位為派遣勞工之雇主，而要派單位為實際使用派遣勞工者，爰派遣勞工於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為確保派遣勞工之職業災害受補償權利，增訂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明確規範要派單位與雇主（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以及職業災害補償費用之抵充規定，以完善派遣勞工遭受職業災害之補償權利。
(二)另除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外，派遣勞工如因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違反勞動基準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而發生職業災害，則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亦因民法共同侵權行為而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爰第六十三條之一第三項、第四項規定，明確規範要派單位與雇主（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職業災害損害賠償責任，以及損害賠償費用之抵充規定，以保障派遣勞工遭受職業災害之賠償權利。
七、委員林淑芬說明提案要旨：
有鑑於勞動派遣制度提供企業用人彈性，但卻因派遣公司無法實質執行工作現場職災預防措施，以及要派公司非雇主無須負擔職災補償責任，造成派遣工工作風險增加以及缺乏法定職災補償保障，爰增訂「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三條之一」，明訂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應連帶負擔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以確保派遣勞工之勞動權益。茲說明如下：
(一)勞動派遣制度本質是用人單位為了降低雇用成本與方便管理人力。這是企業在追求利潤極大化，降低勞動成本的策略之一。然而，勞動派遣制度除了造成勞工身心與經濟不穩定以外，也因為派遣公司對於工作現場沒有管理權限，無法實質執行職災預防措施，以及要派公司不是雇主，亦無須承擔職災補償責任。暴露派遣制度的運作，提供企業用人彈性，卻造成派遣勞工工作風險增加，以及缺乏勞基法職災補償保障。
(二)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年的人力運用調查資料，其中臨時性及人力派遣工作者的人數為63.7萬，相較於2008年49.8萬，增加幅度高達27.9%。為確保派遣勞工受領職災補償權利，爰增訂「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三條之一」，明定要派單位與派遣公司應連帶負擔勞動基準法職災補償責任。
八、勞動部部長許銘春提出說明如下：
(一)黃秀芳、劉建國、蔡適應、鍾孔炤委員等17人提案增訂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1及修正第78條：
有關委員提案規範要派單位不得先面試勞工或指定特定勞工，交由派遣事業單位僱用後再派遣至該要派單位工作，將可以禁止要派單位規避雇主責任之行為，有助於加強保障派遣勞工之工作權益，同時本條定有行政處罰，將可藉由行政處罰及監督予以落實，本部敬表支持。
(二)吳焜裕、何志偉、莊瑞雄、陳靜敏委員等18人提案修正勞動基法第63條：
本條修正明確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名稱，以符現行法律名稱，本部敬表支持。
(三)劉建國、鍾孔炤、趙天麟、黃秀芳委員等16人、吳焜裕、何志偉、莊瑞雄、陳靜敏委員等18人、林淑芬委員等21人與蔣萬安、許淑華、曾銘宗、蔣乃辛委員等18人提案修正勞動基準法第63條之1：
有關委員提案增訂要派單位應與雇主連帶負派遣勞工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並明確要派單位與雇主違反勞動基準法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而導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將可確保派遣勞工獲得職業災害補償及民事損害賠償之權利，與本部保障派遣勞工權益之政策方向一致，本部敬表支持。
九、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併入委員黃秀芳、劉建國等7人所提第十七條之一修正動議及委員劉建國等8人所提第六十三條之一修正動議進行逐條審查，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如下：
(一)第十七條之一，照委員黃秀芳及劉建國等7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如下：
「第十七條之一　　要派單位不得於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勞動契約前，有面試該派遣勞工或其他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
要派單位違反前項規定，且已受領派遣勞工勞務者，派遣勞工得於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日起九十日內，以書面向要派單位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要派單位應自前項派遣勞工意思表示到達之日起十日內，與其協商訂定勞動契約。逾期未協商或協商不成立者，視為雙方自期滿翌日成立勞動契約，並以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之勞動條件為勞動契約內容。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提出第二項意思表示，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派遣勞工因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與要派單位成立勞動契約者，其與派遣事業單位之勞動契約視為終止，且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
前項派遣事業單位應依本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及期限，發給派遣勞工退休金或資遣費。」
(二)第六十三條照委員吳焜裕等18人提案通過。
(三)第六十三條之一，照委員劉建國等8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如下：
「第六十三條之一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
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主張抵充。
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依本法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四)第七十八條照委員黃秀芳等17人提案通過。
十、爰經決議：
(一)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劉召集委員建國補充說明。
十一、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42(審查會通過),\s\up28(委員黃秀芳等17人提案),\s\up14(委員吳焜裕等18人提案),委員蔣萬安等19人提案,\s\do14(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s\do28(委員林淑芬等21人提案),\s\do42(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等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委員黃秀芳及劉建國等7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十七條之一  要派單位不得於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勞動契約前，有面試該派遣勞工或其他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

      要派單位違反前項規定，且已受領派遣勞工勞務者，派遣勞工得於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日起九十日內，以書面向要派單位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要派單位應自前項派遣勞工意思表示到達之日起十日內，與其協商訂定勞動契約。逾期未協商或協商不成立者，視為雙方自期滿翌日成立勞動契約，並以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之勞動條件為勞動契約內容。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提出第二項意思表示，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派遣勞工因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與要派單位成立勞動契約者，其與派遣事業單位之勞動契約視為終止，且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

      前項派遣事業單位應依本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及期限，發給派遣勞工退休金或資遣費。
	委員黃秀芳等17人提案：
第十七條之一　要派單位不得於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勞動契約前，有面試該派遣勞工或其他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

要派單位違反前項規定，且已受領派遣勞工勞務者，派遣勞工得於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日起九十日內，以書面向要派單位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要派單位應自前項派遣勞工意思表示到達之日起十日內，與其協商訂定勞動契約。逾期未協商或協商不成立者，視為雙方自期滿翌日成立勞動契約，並以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之勞動條件為勞動契約內容。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提出第二項意思表示，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派遣勞工因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與要派單位成立勞動契約者，其與派遣事業單位之勞動契約視為終止，且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

前項派遣事業單位應依本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及期限，發給派遣勞工資遣費。


	
	委員黃秀芳等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實務上常見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約定所謂「人員轉掛」服務，爰參考日本勞動派遣法，制定第一項。

三、為保障派遣勞工之工作權益，要派單位違反第一項規定時，派遣勞工得於九十日內向要派單位主張成立勞動契約。要派單位應於派遣勞工意思表示到達之日起十日內與其協商勞動條件並訂定勞動契約。另為避免雇主拒絕協商或怠於協商，亦規定要派單位屆期未與派遣勞工議定勞動條件者，應以其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內之勞動條件為勞動契約之內容。爰於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四、第四項明定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提出協商意思表示而對其有不利益之對待。並於第五項明定該不利處分無效。

五、另為避免派遣勞工與派遣事業單位終止勞動契約時，違反原勞動契約服務年限之約定，爰為第六項規定，保障派遣勞工之權益不因契約轉換而遭受損害。

六、又為明定派遣勞工基於契約轉換導致原有工作年資中斷之不利益，有向派遣事業單位請求給付資遣費之權利，爰為第七項規定。

審查會：
照委員黃秀芳及劉建國等7人所提

修正動議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十三條　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工作場所，在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範圍內，或為原事業單位提供者，原事業單位應督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

事業單位違背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對於承攬人、再承攬人應負責任之規定，致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所僱用之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與該承攬人、再承攬人負連帶補償責任。
	委員吳焜裕等18人提案：
第六十三條　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工作場所，在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範圍內，或為原事業單位提供者，原事業單位應督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

事業單位違背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對於承攬人、再承攬人應負責任之規定，致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所僱用之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與該承攬人、再承攬人負連帶補償責任。


	第六十三條　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工作場所，在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範圍內，或為原事業單位提供者，原事業單位應督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

事業單位違背勞工安全衛生法有關對於承攬人、再承攬人應負責任之規定，致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所僱用之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與該承攬人、再承攬人負連帶補償責任。
	委員吳焜裕等18人提案：
法律條文名稱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委員劉建國等8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六十三條之一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

      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主張抵充。

      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依本法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委員吳焜裕等18人提案：
第六十三條之一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主張抵充。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任。

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委員蔣萬安等19人提案：
第六十三條之一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法所定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主張抵充。

要派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負連帶賠償責任。

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依前項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者，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六十三條之一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

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要派單位得主張抵充。

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依本法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委員林淑芬等21人提案：
第六十三條之一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

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主張抵充。


	
	委員吳焜裕等18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確保派遣勞工之受補償權利，爰於第一項定明要派單位與雇主（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三、另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爰參照本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於第三項定明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皆得主張抵充，鼓勵要派單位依此善盡監督派遣事業單位之責。

四、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定，要派單位對其派遣員工亦負有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責任，故於第二項明定要派單位於使用派前勞工時，亦應對於派遣勞工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以利派遣勞工求償。

五、參照本法第六十條，第四項明定同一事故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已支付費用補償，亦得主張抵充損害賠償之金額。

委員蔣萬安等19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要派單位與雇主（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違反本法及其他安全衛生規定時，應負之職災補償或賠償責任。惟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派遣事業單位或要派單位支付費用補償或賠償者，其得主張抵充，以確保派遣勞工之勞動權益。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確保派遣勞工之受領職業災害補償權利，應由要派單位與雇主（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並考量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其得主張抵充，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三、另，如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係因為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令所導致者，考量依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共同侵權者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爰為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委員林淑芬等21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保障派遣勞工受領職災補償權利，爰明定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應連帶負擔職災補償責任。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派遣事業單位或要派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主張抵充。

審查會：

照委員劉建國等8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十八條　未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第七項、第五十五條規定之標準或期限給付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給付，屆期未給付者，應按次處罰。

違反第十三條、第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四項、第二十六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黃秀芳等17人提案：
第七十八條　未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第七項、第五十五條規定之標準或期限給付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給付，屆期未給付者，應按次處罰。

違反第十三條、第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四項、第二十六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七十八條　未依第十七條、第五十五條規定之標準或期限給付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給付，屆期未給付者，應按次處罰。

違反第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黃秀芳等17人提案：
為明確禁止轉掛之行為及避免派遣勞工因提出直接僱用之意思表示而遭不利對待，同時為避免派遣事業單位規避本法第十七條之一第七項所定資遣費之給付責任，爰增加要派單位、派遣事業單位違反第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四項或第七項之行政處罰。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召集委員劉委員建國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增訂第十七條之一。

第十七條之一　　要派單位不得於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勞動契約前，有面試該派遣勞工或其他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

要派單位違反前項規定，且已受領派遣勞工勞務者，派遣勞工得於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日起九十日內，以書面向要派單位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要派單位應自前項派遣勞工意思表示到達之日起十日內，與其協商訂定勞動契約。逾期未協商或協商不成立者，視為雙方自期滿翌日成立勞動契約，並以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之勞動條件為勞動契約內容。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提出第二項意思表示，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派遣勞工因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與要派單位成立勞動契約者，其與派遣事業單位之勞動契約視為終止，且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

前項派遣事業單位應依本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及期限，發給派遣勞工退休金或資遣費。

主席：增訂第十七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三條。

第六十三條　　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工作場所，在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範圍內，或為原事業單位提供者，原事業單位應督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

事業單位違背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對於承攬人、再承攬人應負責任之規定，致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所僱用之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與該承攬人、再承攬人負連帶補償責任。

主席：第六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

第六十三條之一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

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主張抵充。

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依本法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主席：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十八條。

第七十八條　　未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第七項、第五十五條規定之標準或期限給付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給付，屆期未給付者，應按次處罰。

違反第十三條、第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四項、第二十六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主席：第七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十七條之一及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六十三條及第七十八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十七條之一及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並將第六十三條及第七十八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

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14時48分）主席、各位同仁。鑑於現行實務，派遣勞工在要派單位工作且接受要派單位之指揮監督，但在現有法規下發生職業職災時，有關於職業災害之補償及賠償責任，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亦因雇主及使用角色之混亂而互相推諉，損及派遣勞工權益，亦無法獲得該有之法律保障。因此，繼4月26日完成派遣勞工權益保障納入勞基法後，本席隨即推動派遣勞工權益保障2.0，立即提案排審勞基法增訂第十七條之一及第六十三條之一修正案。

本次修法有兩大重點：第一，禁止要派單位將勞工轉掛派遣事業單位；第二，明定要派單位應連帶負職災派遣勞工之補償及賠償責任。過去，外界質疑派遣工權益保障不足之部分，包括要派單位所使用的派遣勞工發生職災時，雖有派遣單位負起雇主職災補償責任，但要派單位無須擔負相關責任，甚至多有要求派遣事業單位依約更換該名職災派遣勞工之情形，造成要派單位輕忽或不重視派遣勞工職業安全，如今在院長敲下議事槌之後，這些部分都將由法律明文規範。本案三讀通過，在此要特別感謝勞動部許銘春部長、勞動關係司王厚偉司長及勞動關係司全體同仁的支持，在許部長、王司長及衛環委員會朝野立委共同努力之下，針對條文一字一句進行討論及修正，讓派遣勞工權利保障更為周延。從派遣勞工權利保障1.0進步到2.0，雖然未臻完美，但是邁開立法之腳步就不會停下來，我相信未來更完備之派遣勞工保護將是指日可待，讓我們一起努力，尊嚴勞動、決心不變，謝謝。

主席：現在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馬文君等18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林俊憲等25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親民黨黨團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致政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四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萬安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九條及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羅致政等20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2、1、5、5、4會期第10、5、4、12、13、10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8450132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馬文君等18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林俊憲等25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親民黨黨團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致政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四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萬安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九條及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致政等20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等6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2月06日台立議字第1060704528號、105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50705072號、105年03月22日台立議字第1050700785號、107年05月23日台立議字第1070701414號、107年05月30日台立議字第1070701707號、106年12月06日台立議字第1060704549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委員馬文君等18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林俊憲等25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親民黨黨團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致政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四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萬安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九條及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致政等20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等6案併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馬文君等18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林俊憲等25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親民黨黨團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致政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四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萬安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九條及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致政等20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等6案，經分別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0次會議、第2會期第5次會議、第1會期第4次會議、第5會期第12次會議、第13次會議、第4會期第10次會議報告後，均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8年5月15日舉行第9屆第7會期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徐召集委員志榮擔任主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修法要旨，另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薛瑞元、法務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亦應邀列席備詢。
三、委員馬文君等18人之書面提案要旨：
有鑑於我國人口結構急遽老化，銀髮長者精神醫療服務、老人長期照護已刻不容緩，經查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有關「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對象，多有需戶籍地設籍時間限制，為考量國人實居地與設籍地不同之普遍情形，應以參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老人福利法」有關不得有設籍時間限制之立法精神，建議增訂「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八條之一條文，放寬照顧者支持服務之設籍時間限制，使所需家庭及時納入長照體系，以避免憾事發生。茲說明如下：
(一)根據內政部公布的最新調查顯示，台灣到106年5月底止，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數13.49%，依照聯合國世衛組織定義的認定，65歲以上作為老年人口比率衡量標準：若占比率7%為「高齡化社會」，若提高到14%是「高齡社會」，從14%再提高到20%以上，則被稱「超高齡社會」，我國自107年將正式跨入高齡社會的門檻，我國從高齡化社會進入高齡社會大約歷經25年，相較於與法國的115年、美國的72年、英國的47年，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可謂相當嚴重。
(二)由於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老化，政府建置長期照顧服務體系資源力有未逮，造成超過四分之一的家庭照顧者因照顧失能者有「壓力性負荷」問題，亟需使用政府提供之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機構住宿式、社區式長照等正式服務。
(三)惟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有關「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多有設籍時間限制。但國人因工作關係或家庭照料因素，實際居住地未必與戶籍設籍地區相同，萬一家中老人突發性跌倒、中風等不可預期狀況，民眾很難將無法行動的家人帶回戶籍地尋求協助。此種因實居地與設籍地不符衍生之申請手續、作業時間，徒耗民眾金錢心力與浪費行政資源。
(四)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明訂「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應依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規劃辦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支持服務，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限制」，另「老人福利法」第十二條立法精神，我國現行老人津貼補助不得有設籍時間限制，爰此，為減輕家庭照顧者承受照顧之「壓力性負荷」，應就地提供諮詢等支持服務，亦應排除設籍時間之限制，增訂「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八條之一條文，使其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老人福利法」一致性。
四、委員林俊憲等25人之書面提案要旨：
鑑於我國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失能與失智者的照顧需求增加，家庭照顧負擔沈重，政府建置完備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已刻不容緩。為緩解家庭照顧者之壓力，與考量民眾實居地與設籍地不同之普遍情形，為使經濟弱勢家庭能即時取得諮詢與支持服務、避免家庭照顧者因不堪照顧壓力而弒親的人倫悲劇發生，爰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放寬照顧者支持服務之設籍時間限制。茲說明如下：
(一)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與國家發展委員會資料，2017年我國需要長照服務人數共計有577,457人，需求人數不斷成長，並將在2025年達到超高齡社會，顯見政府建置完備的長照服務體系已經迫在眉睫。
(二)為減輕家庭照顧負擔，實現在地老化，使需要被照顧的民眾，能夠在政府的規劃下安心生活，政府提出「付得起、用得上，溫馨而人性」的長照2.0政策，提供民眾多元連續長照服務，並針對過去執行成果進行檢討評估。發現僅有將近四成需求者使用政府提供之長照正式服務，其原因主要係不符服務申請資格、項目與時段缺乏彈性無法滿足使用者需要。另外，舊有喘息服務未能滿足照顧者需求，亦是過去長照政策未能普遍落實民間的困境。
(三)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對現今社會至關重要，可使照顧者身心獲得休息。部分家庭照顧者基於人倫責任不願向外求助分攤孝親壓力，或不知道利用政府現行資源，容易導致身心超過負荷。今年以來臺灣已發生七起因照顧造成傷亡的社會事件，家庭照顧者因不堪照顧壓力，自戕或弒親的人倫悲劇頻頻發生，並且出現高齡化、男性化、激烈化趨勢，凸顯家庭照顧者對取得政府提供之支持服有迫切需要。
(四)經查，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有關「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多有設籍時間限制。但國人因工作關係或家庭照料因素，實居地未必與設籍地區相同，如發生老人跌倒、中風等不可預期狀況，民眾很難將無法行動的家人帶回戶籍地尋求協助。此種因實居地與設籍地不符衍生之申請手續、作業時間，徒耗民眾金錢心力與浪費行政資源。
(五)綜上，為使經濟弱勢家庭能即時取得諮詢與支持服務，爰提案增訂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三條之一，放寬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申請之設籍時間限制，落實長照2.0「在地老化」精神，就地提供諮詢等支持服務，減輕家庭承受的照顧重擔，使民眾「找得到」、「看得到」、「用得到」，終止照顧重擔引起的人倫悲歌。
五、親民黨黨團之書面提案要旨：
長期照顧服務法於104年三讀通過，其中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即考量多元文化特色及離島偏鄉地區特殊處境，故於條文中規定由主管機關「會商」原住民族委員會定之。因原住民族地區之地理環境、人口結構與族群文化間本身就有其差異性；未來執行長期照顧服務，若僅由主管機關「會商」原民會訂定相關辦法，恐無法落實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服務，爰提案修正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中，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相關子法。
六、委員羅致政等16人之書面提案要旨：
鑑於加強綜合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服務品質及保障長照服務使用者生命安全，爰提出「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四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茲說明如下：
(一)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長照機構依其服務內容區分為「居家式服務類」、「社區式服務類」、「機構住宿式服務類」、「綜合式服務類」、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服務類」等類型。其中為確保長照服務使用者之生命安全，於該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二)上述所謂「綜合式服務類」，是同時提供「社區式服務類」及「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期照顧機構。亦即於機構住宿式服務同一地點相鄰場地亦辦理社區式服務，公共意外風險是共同承擔，故應增訂提供「綜合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規定。
(三)經查長期照顧服務法上所設之管制規定，分別對長期照服務機構設有罰鍰、限期改善、歇業停業及廢止許可登記等行政裁罰，而現行長期照顧服務法僅於第三十四條規定，提供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但未有其違反時之罰則，故將違反三十四條之罰則一併規範於第四十七條中，落實保障長照服務使用者權益之目的。
七、委員蔣萬安等16人之書面提案要旨：
鑑於臺灣已經邁入高齡化社會，近十年快速成長近百萬長照需求人口。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計，臺灣將於2026年邁入「超高齡社會」，高齡人口的安養照顧需求即將大幅增加，長期照顧議題將更受到關注。我國雖自96年起開辦「長期照顧十年計畫1.0」，於106年接續推出「長期照顧計畫2.0」，並設有長期照顧機構評鑑及輔導機制。然我國長期照顧機構依其所在之地區、設備、規模、服務項目與服務對象皆有所不同，面臨之未來照護挑戰及提供之服務量能亦有所不同，應予以區分，方能有效提升我國長期照顧機構之照顧品質及能量。又長期照顧機構輔導或評鑑人員之選定，對於評鑑程序、評鑑指標之訂定及長期照顧機構評鑑結果具重大影響，關於評鑑人員之資格與遴聘、培訓或利益迴避等事項應予明定，方能建置有效且公平公開之制度，以確保被照顧者之權益，俾利我國長期照顧服務之永續發展。爰提出「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九條及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明定長期照顧機構評鑑指標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機類別及規模訂定；其評鑑對象、項目、指標、實施方式、評鑑人員資格與遴聘、培訓、利益迴避及獎勵方式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且主管機關應依評鑑結果，對於未達合格者進行追蹤輔導，並提供教育訓練、輔導諮詢及其他必要之協助，以促進我國長期照顧制度發展。茲說明如下：
(一)有鑑於臺灣已經邁入高齡化社會，近十年快速成長近百萬長照需求人口。依據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我國老年人口數自民國96年12月234萬餘人快速成長至106年12月326萬，10年間快速成長近百萬長照需求人口。而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計，臺灣將於2026年邁入老年人口超占總人口超過20%之「超高齡社會」。
(二)為因應老年長期照顧議題，我國自96年開辦「長期照顧十年計畫1.0」，並於106年推出「長期照顧計畫2.0」，除增加長照服務內容外，亦擴大服務對象範圍。「長期照顧服務法」亦自106年6月3日施行上路，將長期照顧機構分為居家式服務類、社區式服務類、機構住宿式服務類、綜合式服務類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服務類等；至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前已依老人福利法、護理人員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設立之私立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機構，除有擴充或遷移之情事外，仍依其設立法律規範。
(三)現行《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9條雖有規定主管機關應對長期照顧機構進行輔導、監督、考核、檢查及評鑑等措施，然因我國長期照顧機構依其所在之地區、設備、規模、服務項目與服務對象皆有所不同，面臨之未來照護挑戰及提供之服務量能亦有所不同，應訂定不同之評鑑標準供主管機關執行評鑑之依據，並訂定適當之表揚或輔導改善機制，俾利提升我國長期照顧機構之照顧品質。又長期照顧機構輔導或評鑑人員之選定，對於評鑑程序、評鑑指標之訂定及長期照顧機構評鑑結果具重大影響，評鑑人員之資格與遴聘、培訓或利益迴避等事項應予明定，建置有效且公平公開之制度，以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並保障我國長期照顧服務之永續發展。
(四)爰修訂《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九條及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明定長期照顧機構評鑑指標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機類別及規模訂定；其評鑑對象、項目、指標、實施方式、評鑑人員資格與遴聘、培訓、利益迴避及獎勵方式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且主管機關應依評鑑結果，未達合格者進行追蹤輔導，並提供教育訓練、輔導諮詢及其他必要之協助，以因應我國邁入高齡化社會之長照服務量能需求，並促進我國長期照顧制度發展。
八、委員羅致政等20人之書面提案要旨：
為強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的永續發展及確保服務品質的提升，妥提出「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茲說明如下：
(一)鑑於政府積極推動長期照顧與建立完善照服體系，為確保相關服務機構品質及保障被照顧者權益，規範了長照機構評鑑制度等標準把關機構服務品質，同時藉此發現服務機構在提供服務時面臨的經營問題和困境，可強化機構定期的自我省察。而未通過評鑑者應限期改善，若未改善須處罰鍰，最重可勒令停業與廢止設立許可等。
(二)承上所述，透過評鑑的結果進行管制，讓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穩定輸出一定的品質，保障被照顧者的權益，而評鑑的後續追蹤亦是監督的一環，藉由追蹤輔導措施來督促與改善服務機構，達到擴增和普及長照服務量能來滿足國民的需求。是故為強化追蹤輔導的效能，主管機關應對於評鑑不合格的長照機構採取各種措施協助，最終達到確保服務品質的目地。
九、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薛瑞元提出說明如下：
(一)馬委員文君等18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
1.委員修正重點
有鑑於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應依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規劃辦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行協調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限制，藉此使所需家庭及時納入長照體系。
2.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為提供家庭照顧者多元支持服務，本部業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原則」，揭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申請、評估、提供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又前開服務提供，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並以服務對象所在地提供服務，非以設籍時間為限，考量現行規定尚屬可行。準此，建議不予增訂。
(二)林委員俊憲等25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
1.委員修正重點
有鑑於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應依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規劃辦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行協調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限制，藉此使所需家庭及時納入長照體系。
2.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有關本案建議增訂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應依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規劃等，考量本部業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原則」，訂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申請、評估、提供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又前開服務提供，係以服務對象所在地提供服務，非以設籍時間為限，考量現行規定尚屬可行。準此，建議不予增訂。
(三)親民黨黨團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1.委員修正重點
為落實原住民長照服務，爰增訂有關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服務計畫、長照服務網區與人力發展之規劃推動，以及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機構之設立及人員配置等事項，應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之。
2.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臺灣原住民族之重大政策，其掌握原住民族之重要資訊，包含部落分布、人口結構及特殊文化等，可提供為本部規劃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政策之重要指標及意見，並利相關業務推動。準此，本部敬表支持。
(四)羅委員致政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四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1.委員修正重點
為確保障長照服務使用者之生命安全，爰增訂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應比照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並增列罰則規範，以落實保障長照服務使用者權益之目的。
2.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為強化針對住宿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服務對象之保障，考量設有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本於相同事物應為相同處理原則，應可納入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範疇，並新增罰則規範以落實對長照服務使用者之保障。惟考量社區式及居家式服務類長照機構之服務特性，尚不宜均納入規範，爰建議酌修文字為「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以合理限縮規範範圍。準此，本案第三十四條酌修文字後同意、第四十七條本部敬表支持。
(五)蔣委員萬安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九條及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1.委員修正重點
有鑑於我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以下稱長照機構）之多元性，其評鑑應予區別，方能有效提升長照機構之照顧品質及能量。又有關評鑑人員之選定，對於評鑑程序、評鑑指標之訂定及評鑑結果具重大影響，關於評鑑人員之資格與遴聘、培訓或利益迴避等事項應予明定，以確保評鑑制度之有效性及公平性。
2.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長照機構評鑑制度之目的為評量長照機構效能、提升長照服務品質及提供民眾長照選擇，為建置公平有效之評鑑制度，並慮及長照服務之多元性，明定接受評鑑長照機構之類別，及其評鑑項目、實施方式、評鑑人員資格與遴聘、培訓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以杜爭議。惟考量評鑑制度實務運作，爰建議評鑑按機構類別不同分別訂定，但不宜依機構規模再予區分；此外有關評鑑作業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如指標、利益迴避方式等，亦建議不訂入本法，以利主辦單位因應實際需求，及時調整。準此，本案酌修文字後同意修正。
至委員提案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部分，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五十三條第三項，針對評鑑不合格者，應限期令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並得處罰鍰、按次處罰、處停業處分或廢止設立許可等。另依第三十九條規定，主管機關對長照機構尚有輔導、監督、考核、檢查之義務，惟考量機構接受評鑑週期僅四年一次，是以主管機關仍應落實平日輔導管理之責（如每年督考）。又主管機關辦理督考如查有違法情節，則逕依相關規定裁處，且長照機構對於前開督考、檢查等，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違者依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裁處。爰此，本案建議不予增訂。
(六)羅委員致政等20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
1.委員修正重點
為強化針對評鑑結果不合格長照機構之追蹤輔導，委員提案增訂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九條之一，明定主管機關應依評鑑結果，針對未達合格者進行追蹤輔導，並提供教育訓練、輔導諮詢平台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2.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五十三條第三項，針對評鑑不合格者，應限期令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並得處罰鍰、按次處罰、處停業處分或廢止設立許可等。另依第三十九條規定，主管機關對長照機構尚有輔導、監督、考核、檢查之義務，惟考量機構接受評鑑週期僅四年一次，是以主管機關仍應落實平日輔導管理之責（如每年督考）。又主管機關辦理督考如查有違法情節，則逕依相關規定裁處，且長照機構對於前開督考、檢查等，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違者依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裁處。爰此，本案建議不予增訂。
十、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臚列如下：
(一)照案通過：第十四條、第二十四條及第四十七條。
(二)修正通過：
1.第三十四條，照委員羅致政等16人提案修正通過，將第一項首句修正為「機構住宿式及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餘維持現行條文。
2.第三十九條，照委員蔣萬安等16人提案修正通過，將第三項修正為「第一項評鑑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類別訂定；其評鑑對象、項目、方式、評鑑人員資格與遴聘、培訓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餘維持現行條文。
(三)不予增訂：委員馬文君等18人提案第八條之一、委員林俊憲等25人提案第十三條之一、委員蔣萬安等16人提案及委員羅致政等20人提案第三十九條之一。
十一、爰經決議：
(一)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徐召集委員志榮補充說明。
十二、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49(審查會通過),\s\up35(委員馬文君等18人提案),\s\up21(委員林俊憲等25人提案),\s\up7(親民黨黨團提案),\s\do7(委員羅致政等16人提案),\s\do21(委員蔣萬安等16人提案),\s\do35(委員羅致政等20人提案),\s\do49(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及黨團提案
	現行法
	說明

	（不予增訂）
	委員馬文君等18人提案：
第八條之一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應依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規劃辦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行協調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限制。

委員林俊憲等25人提案：
第十三條之一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應依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規劃辦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行協調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限制。


	
	委員馬文君等18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明訂「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應依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規劃辦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支持服務，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限制」，另「老人福利法」第十二條立法精神，我國現行老人津貼補助不得有設籍時間限制，爰此，為減輕家庭照顧者承受照顧之「壓力性負荷」，應就地提供諮詢等支持服務，亦應排除設籍時間之限制，增訂「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八條之一條文，使其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老人福利法」一致性。

委員林俊憲等25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實現在地老化，使需要被照顧的民眾，能夠在政府規劃下安心生活，政府提出「付得起、用得上，溫馨而人性」的長照2.0政策，要提供給民眾找得到、看得到、用得到的長照服務。

三、參酌老人福利法第十二條立法精神，我國現行老人津貼補助不得有設籍時間限制；另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應依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規劃辦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支持服務，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限制。」均以惠民、便民精神出發，提供有需要社會照顧者即時便利之資源。

四、考量現行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可緩解家屬照顧壓力，並能教導家屬照護技巧，有助於提升照護品質與維護家庭和諧。綜上，爰比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修正放寬支持服務之設籍時間限制，以落實在地老化的「看得到、用得到」之政策精神。

審查會：
不予增訂。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長照有關資源及需要之調查，並考慮多元文化特色，與離島偏鄉地區特殊處境，據以訂定長照服務發展計畫及採取必要之獎助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為均衡長照資源之發展，得劃分長照服務網區，規劃區域資源、建置服務網絡與輸送體系及人力發展計畫，並得於資源過剩區，限制長照機構之設立或擴充；於資源不足之地區，應獎助辦理健全長照服務體系有關事項。

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服務計畫、長照服務網區與人力發展之規劃及推動，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獎助辦理長期照顧創新服務之相關研究。

第一項及第二項獎助之項目、方式與長照機構設立或擴充之限制，及第二項長照服務網區之劃分、人力發展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長照有關資源及需要之調查，並考慮多元文化特色，與離島偏鄉地區特殊處境，據以訂定長照服務發展計畫及採取必要之獎助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為均衡長照資源之發展，得劃分長照服務網區，規劃區域資源、建置服務網絡與輸送體系及人力發展計畫，並得於資源過剩區，限制長照機構之設立或擴充；於資源不足之地區，應獎助辦理健全長照服務體系有關事項。

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服務計畫、長照服務網區與人力發展之規劃及推動，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獎助辦理長期照顧創新服務之相關研究。

第一項及第二項獎助之項目、方式與長照機構設立或擴充之限制，及第二項長照服務網區之劃分、人力發展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長照有關資源及需要之調查，並考慮多元文化特色，與離島偏鄉地區特殊處境，據以訂定長照服務發展計畫及採取必要之獎助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為均衡長照資源之發展，得劃分長照服務網區，規劃區域資源、建置服務網絡與輸送體系及人力發展計畫，並得於資源過剩區，限制長照機構之設立或擴充；於資源不足之地區，應獎助辦理健全長照服務體系有關事項。

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服務計畫、長照服務網區與人力發展之規劃及推動，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原住民族委員會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獎助辦理長期照顧創新服務之相關研究。

第一項及第二項獎助之項目、方式與長照機構設立或擴充之限制，及第二項長照服務網區之劃分、人力發展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親民黨黨團提案：
因原住民族地區之地理環境、人口結構與族群文化間本身就有其差異性；未來執行長期照顧服務，若僅由主管機關「會商」原民會訂定相關辦法，恐無法落實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服務，爰提案修正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中，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相關子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長照機構之申請要件、設立標準、負責人資格，與其設立、擴充、遷移之申請程序、審查基準及設立許可證明應記載內容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機構之設立及人員配置，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四條　長照機構之申請要件、設立標準、負責人資格，與其設立、擴充、遷移之申請程序、審查基準及設立許可證明應記載內容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機構之設立及人員配置，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長照機構之申請要件、設立標準、負責人資格，與其設立、擴充、遷移之申請程序、審查基準及設立許可證明應記載內容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機構之設立及人員配置，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原住民族委員會定之。
	親民黨黨團提案：
因原住民族地區之地理環境、人口結構與族群文化間本身就有其差異性；未來執行長期照顧服務，若僅由主管機關「會商」原民會訂定相關辦法，恐無法落實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服務，爰提案修正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中，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相關子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三十四條　機構住宿式及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確保長照服務使用者之生命安全。

前項應投保之保險範圍及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羅致政等16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機構住宿式與綜合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確保長照服務使用者之生命安全。

前項應投保之保險範圍及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四條　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確保長照服務使用者之生命安全。

前項應投保之保險範圍及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羅致政等16人提案：
一、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長照機構依其服務內容區分為「居家式服務類」、「社區式服務類」、「機構住宿式服務類」、「綜合式服務類」、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服務類」等類型。其中為確保長照服務使用者之生命安全，於該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二、上述所謂「綜合式服務類」，是同時提供「社區式服務類」及「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期照顧機構。亦即於機構住宿式服務同一地點相鄰場地亦辦理社區式服務，公共意外風險是共同承擔，故應增訂提供「綜合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規定。

 審查會：
一、照委員羅致政等16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將第一項首句修正為「機構住宿式及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

三、其餘維持現行條文。

	（修正通過）
第三十九條　主管機關對長照機構應予輔導、監督、考核、檢查及評鑑；必要時，並得通知其提供相關服務資料，長照機構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評鑑結果，應予公告。

第一項評鑑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類別訂定；其評鑑對象、項目、方式、評鑑人員資格與遴聘、培訓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蔣萬安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九條　主管機關對長照機構應予輔導、監督、考核、檢查及評鑑；必要時，並得通知其提供相關服務資料，長照機構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評鑑結果，應予公告。

第一項評鑑指標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類別及規模訂定；其評鑑對象、項目、指標、實施方式、評鑑人員資格與遴聘、培訓、利益迴避及獎勵方式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九條　主管機關對長照機構應予輔導、監督、考核、檢查及評鑑；必要時，並得通知其提供相關服務資料，長照機構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評鑑結果，應予公告。

第一項評鑑之對象、內容、方式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蔣萬安等16人提案：
一、現行《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九條雖有規定主管機關應對長期照顧機構進行輔導、監督、考核、檢查及評鑑等措施，然因我國長期照顧機構依其所在之地區、設備、規模、服務項目與服務對象皆有所不同，面臨之未來照護挑戰及提供之服務量能亦有所不同，應訂定不同之評鑑標準供主管機關執行評鑑之依據，並訂定適當之表揚或輔導改善機制，俾利提升我國長期照顧機構之照顧品質。

二、又長期照顧機構輔導或評鑑人員之選定，對於評鑑程序、評鑑指標之訂定及長期照顧機構評鑑結果具重大影響，評鑑人員之資格與遴聘、培訓或利益迴避等事項應予明定，建置有效且公平公開之制度，以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供主管機關評鑑時之遵循，以確保被照顧者之權益，俾利我國長期照顧服務之永續發展。

審查會：
一、照委員蔣萬安等16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將第三項修正為「第一項評鑑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類別訂定；其評鑑對象、項目、方式、評鑑人員資格與遴聘、培訓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三、其餘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增訂）
	委員蔣萬安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九條之一　主管機關應依評鑑結果，針對未達合格者進行追蹤輔導，並提供教育訓練、輔導諮詢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委員羅致政等20人提案：
第三十九條之一　主管機關應依評鑑結果，針對未達合格者進行追蹤輔導，並提供教育訓練、輔導諮詢平台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委員蔣萬安等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主管機關應提供評鑑未達合格者進行追蹤輔導及改善機制，以提升長期照顧機構品質。

委員羅致政等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針對個別機構面臨的不同問題提供資源，以協助後續改善；針對部分評鑑不佳之機構擬定改善計畫及期程；協助機構連結輔導資源，建立輔導及諮詢平台；分享與借鏡優秀機構的經驗，協助尚需不足的機構，最終達到確保服務品質、擴增長期照顧量能之目地。

審查會：
不予增訂。

	（照案通過）
第四十七條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四十四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三條或第三十四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未經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提供長照服務者，除依前二項規定處罰外，並命其歇業與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長照機構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者，除依第一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情節重大者，得逕行廢止其設立許可。
	委員羅致政等16人提案：
第四十七條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四十四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三條或第三十四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未經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提供長照服務者，除依前二項規定處罰外，並命其歇業與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長照機構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者，除依第一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情節重大者，得逕行廢止其設立許可。


	第四十七條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三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四十四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未經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提供長照服務者，除依前二項規定處罰外，並命其歇業與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長照機構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者，除依第一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情節重大者，得逕行廢止其設立許可。
	委員羅致政等16人提案：
經查長期照顧服務法上所設之管制規定，分別對長期照服務機構設有罰鍰、限期改善、歇業停業及廢止許可登記等行政裁罰，而現行長期照顧服務法僅於第三十四條規定，提供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但未有其違反時之罰則，故將違反第三十四條之罰則一併規範於第四十七條中，落實保障長照服務使用者權益之目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徐召集委員志榮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委員馬文君等提案第八條之一、委員林俊憲等提案第十三條之一均不予增訂。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長照有關資源及需要之調查，並考慮多元文化特色，與離島偏鄉地區特殊處境，據以訂定長照服務發展計畫及採取必要之獎助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為均衡長照資源之發展，得劃分長照服務網區，規劃區域資源、建置服務網絡與輸送體系及人力發展計畫，並得於資源過剩區，限制長照機構之設立或擴充；於資源不足之地區，應獎助辦理健全長照服務體系有關事項。

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服務計畫、長照服務網區與人力發展之規劃及推動，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獎助辦理長期照顧創新服務之相關研究。

第一項及第二項獎助之項目、方式與長照機構設立或擴充之限制，及第二項長照服務網區之劃分、人力發展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長照機構之申請要件、設立標準、負責人資格，與其設立、擴充、遷移之申請程序、審查基準及設立許可證明應記載內容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機構之設立及人員配置，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機構住宿式及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確保長照服務使用者之生命安全。

前項應投保之保險範圍及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九條　　主管機關對長照機構應予輔導、監督、考核、檢查及評鑑；必要時，並得通知其提供相關服務資料，長照機構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評鑑結果，應予公告。

第一項評鑑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類別訂定；其評鑑對象、項目、方式、評鑑人員資格與遴聘、培訓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蔣萬安等、委員羅致政等分別提案第三十九條之一均不予增訂。

宣讀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七條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四十四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三條或第三十四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未經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提供長照服務者，除依前二項規定處罰外，並命其歇業與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長照機構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者，除依第一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情節重大者，得逕行廢止其設立許可。

主席：第四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長期照顧服務法修正第十四條、第二十四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四條、第二十四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之後，有委員登記發言，現在請高金委員素梅發言。

高金委員素梅：（14時59分）主席、各位同仁。從衛生署的長照十年政策到衛福部長期照顧服務法的立法，一直到目前的長照2.0，在過去這十幾年來，部落長輩的長照一直是被衛福部所忽略的。四年前我曾經質詢衛福部及原民會，我問他們部落老人當中有長照需求的人數到底有多少？部落需要多少的照顧服務員？結果竟然沒有人可以答得出來，因為在過去衛福部主政的狀況之下，並沒有人瞭解部落族人的需求，所以今天長照法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的修正，雖然只是把「會商」修正為「會同」，但是法律效力是完全不一樣的，第十四條規定，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服務計畫、長照服務網區與人力發展之規劃及推動，中央主管機關（也就是衛福部）必須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定之。第二十四條規定，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機構之設立及人員配置，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定之。也就是說，未來有關部落長照計畫、長照服務網、長照人力規劃、長照機構設立，衛福部必須與原民會共同訂定辦法加以執行，改變過去衛福部一直以都會思考模式來執行部落長照工作的嚴重缺失。

再次謝謝親民黨黨團提案支持，我要告訴辛苦的第一線部落長照工作同仁，高金素梅絕對是你們在立法院最強的後盾，讓我們從立法到執行，一起落實部落長輩的長照服務政策，在部落第一線從事長照工作的同仁辛苦了，而部落的老人你們也辛苦了，一直以來你們沒有被關注到，從現在開始，不會再發生這樣的情形了。謝謝。

主席：謝謝高金委員。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羅致政等16人擬具「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845013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羅致政等16人擬具「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7年10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70703805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委員羅致政等16人擬具「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羅致政等16人擬具「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8年5月15日舉行第9屆第7會期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徐召集委員志榮擔任主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修法要旨，另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薛瑞元及法務部代表亦應邀列席備詢。
三、委員羅致政等16人之書面提案要旨：
有鑑於行政院推動組織改造制定「衛生福利部組織法」將「行政院衛生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主管機關調整應配合法律修正；另，隨著數位時代來臨，資通系統或服務引發的網路犯罪、個資保護等資安課題成為嚴峻挑戰，為確保生物資料庫運作之安全性，生物資料庫有關資料、資訊之運用，均需要資通安全管理人員就有關事項進行審查及監督，爰擬具「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茲說明如下：

(一)行政院制定「衛生福利部組織法」並於102年6月19日公布，並於同年7月23日施行。
(二)配合「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組織改造，應配合法律修正完成管轄權之變更，遂將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二條修正「行政院衛生署」為「衛生福利部」。
(三)生物資料庫有關資料、資訊之運用，均需要資通安全管理人員就生物資料庫之管理等有關事項進行審查及監督，以確保生物資料庫運作之安全性。
四、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薛瑞元提出說明如下：
(一)委員修正重點：
配合「衛生福利部組織法」，修正第二條所定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另因應個資保護之資通訊安全，為確保人體生物資料庫運作之安全性，倫理委員會應有資通安全管理人員共同審查及監督，爰修正第五條增列應設資通安全管理人員，並配合調整各類人員比例。
(二)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1.第二條：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衛生署業務已於102年6月19日改由衛生福利部管轄，故本部主管之法規，亦應配合修正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委員提案，本部敬表支持。
2.第五條：有關「人體生物資料庫倫理委員會」增列資通安全管理人員為審查委員部分，經查本部依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十三條公告之「人體生物資料庫資訊安全規範」中，亦明定倫理委員會審查時，應有資訊安全專家參與。委員所提修法有助於提升人體生物料庫之資通訊安全保護及發展，本部敬表支持。
五、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如下：照案通過。
六、爰經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徐召集委員志榮補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委員羅致政等16人提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羅致政等16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
	配合「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組織改造，修正「行政院衛生署」為「衛生福利部」。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設置者應設倫理委員會，就生物資料庫之管理等有關事項進行審查及監督。

前項委員會應置審查委員九人至十五人，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應為法律專家、社會工作人員、資通安全管理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並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非本機構之人員。

生物資料庫有關資料、資訊之運用，應擬定計畫，經其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報經主管機關邀集法律專家、社會工作人員、資通安全管理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等人員審查通過後，始得為之。

前項各類別人員數不得低於五分之一；單一性別之人員數，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第三項之審查，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專業機關（構）、團體辦理。

第二項、第三項之審查人員，於有利益迴避之必要時，應行迴避。


	第五條　設置者應設倫理委員會，就生物資料庫之管理等有關事項進行審查及監督。

前項委員會應置審查委員九人至十五人，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應為法律專家、社會工作人員、資通安全管理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並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非本機構之人員。

生物資料庫有關資料、資訊之運用，應擬定計畫，經其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報經主管機關邀集法律專家、社會工作人員、資通安全管理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等人員審查通過後，始得為之。

前項各類別人員數不得低於五分之一；單一性別之人員數，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第三項之審查，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專業機關（構）、團體辦理。

第二項、第三項之審查人員，於有利益迴避之必要時，應行迴避。
	第五條　設置者應設倫理委員會，就生物資料庫之管理等有關事項進行審查及監督。

前項委員會應置審查委員九人至十五人，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應為法律專家、社會工作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並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非本機構之人員。

生物資料庫有關資料、資訊之運用，應擬定計畫，經其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報經主管機關邀集法律專家、社會工作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等人員審查通過後，始得為之。

前項各類別人員數不得低於四分之一；單一性別之人員數，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第三項之審查，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專業機關（構）、團體辦理。

第二項、第三項之審查人員，於有利益迴避之必要時，應行迴避。
	一、生物資料庫有關資料、資訊之運用，均需要資通安全管理人員就生物資料庫之管理等有關事項進行審查及監督，以確保生物資料庫運作之安全性。

二、為維持各類人員人數之均衡，故修改「各類別人員數不得低於五分之一」之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徐召集委員志榮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設置者應設倫理委員會，就生物資料庫之管理等有關事項進行審查及監督。

前項委員會應置審查委員九人至十五人，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應為法律專家、社會工作人員、資通安全管理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並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非本機構之人員。
生物資料庫有關資料、資訊之運用，應擬定計畫，經其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報經主管機關邀集法律專家、社會工作人員、資通安全管理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等人員審查通過後，始得為之。

前項各類別人員數不得低於五分之一；單一性別之人員數，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第三項之審查，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專業機關（構）、團體辦理。

第二項、第三項之審查人員，於有利益迴避之必要時，應行迴避。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修正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邱泰源等24人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845013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1 附件2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邱泰源等24人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7年12月12日台立議字第1070704943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委員邱泰源等24人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邱泰源等24人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1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8年5月15日舉行第9屆第7會期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徐召集委員志榮擔任主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修法要旨，另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薛瑞元及法務部代表亦應邀列席備詢。

三、委員邱泰源說明提案要旨：

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維護病人最佳利益，使具有意思能力之病人均能親自確認其預立醫療決定之內容及範圍，爰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茲說明如下：

(一)觀本法（下同）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規定，除第五款之病人外，第一款「末期病人」亦可能仍具有意思能力，現行第十五條僅針對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病人，規定「於開始執行預立醫療決定前，應向有意思能力之意願人確認該決定之內容及範圍」，對於末期病人自主權利之保障有所不足。

(二)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維護病人最佳利益，使具有意思能力之病人均能親自確認其預立醫療決定之內容及範圍，爰修正第十五條規定，增列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末期病人為規範對象。

(三)第十九條增訂第二項，明定修正後第十五條之施行日期。
四、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薛瑞元提出說明如下：

(一)委員修正重點

為尊重末期病人醫療自主、維護病人最佳利益，爰於第十五條增列第十四條「第一款」（即末期病人）為適用對象，使其能親自確認其預立醫療決定之內容及範圍，並配合於第十九條增訂第十五條之施行日期。

(二)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委員所提修正條文符合本條既有「尊重有意思能力之意願人確認其決定內容及範圍」，且有助於維護末期病人之醫療自主權利，本部敬表支持。

五、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對本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臚列如下：

(一)第十五條：照案通過。

(二)第十九條：第二項修正為「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第十五條，自公布日施行。」餘維持現行條文。

六、爰經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徐召集委員志榮補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委員邱泰源等24人提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邱泰源等24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案通過）

第十五條　醫療機構或醫師對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五款之病人，於開始執行預立醫療決定前，應向有意思能力之意願人確認該決定之內容及範圍。
	第十五條　醫療機構或醫師對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五款之病人，於開始執行預立醫療決定前，應向有意思能力之意願人確認該決定之內容及範圍。
	第十五條　醫療機構或醫師對前條第一項第五款之病人，於開始執行預立醫療決定前，應向有意思能力之意願人確認該決定之內容及範圍。
	一、觀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規定，除第五款之病人外，第一款「末期病人」亦可能仍具有意思能力，本條僅針對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病人，規定「於開始執行預立醫療決定前，應向有意思能力之意願人確認該決定之內容及範圍」，對於末期病人自主權利之保障有所不足。

二、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維護病人最佳利益，使具有意思能力之病人均能親自確認其預立醫療決定之內容及範圍，爰修正本條規定，將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末期病人納入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第十五條，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第十五條，自○年○月○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改列為第一項。

二、增訂第二項，明定修正後第十五條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將第二項修正為「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第十五條，自公布日施行。」餘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徐召集委員志榮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醫療機構或醫師對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五款之病人，於開始執行預立醫療決定前，應向有意思能力之意願人確認該決定之內容及範圍。

主席：第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修正之第十五條，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病人自主權利法修正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十、(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7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一)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4月29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845011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02月20日台立議字第1080700042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行政院函請審議「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5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8年4月24日舉行第9屆第7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劉召集委員建國擔任主席，邀請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列席說明修法要旨，另法務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代表亦應邀列席備詢。

三、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提出報告及說明如下：

考量謠言或不實訊息之散播，已嚴重影響國人社交生活及社會安寧，而現今資訊流通速度極快，謠言或不實訊息所產生之影響亦隨傳播速度等比層升。為阻絕謠言或不實訊息散播造成無可回復之損害，有予以處罰之必要。鑑於食品安全之資訊乃民生重要議題，其正確性至為重要，若有針對食品安全之謠言或不實訊息以任何方式散播，皆會造成民眾大規模之恐慌並危害公共安全，爰擬具食安法第四十六條之一修正草案，增訂散播有關食品安全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之刑罰，以資明確。
四、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對法案進行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並照案通過。

五、爰經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劉召集委員建國補充說明。

六、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 eq \o\ad(\s\up7(審查會通過),\s\do7(行政院提案))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說明

	（照案通過）
第四十六條之一　散播有關食品安全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六條之一　散播有關食品安全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散播係指散布、傳播於眾之意，而所謂「謠言」或「不實訊息」，係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而言，倘有合理之懷疑，致誤認有此事實而為傳播或散布時，即欠缺違法之故意（參照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六七二七號刑事判決）。因此，關於「散播謠言或不實訊息」，係以散布、傳播「捏造或虛構事實」為其構成要件（參照最高法院一○六年度台上字第九六號刑事判決），行為人將自己或他人捏造、扭曲、纂改或虛構全部或部分可證明為不實的訊息（包括資訊、消息、資料、數據、廣告、報導、民調、事件等各種媒介形式或內容），故意甚至是惡意地藉由媒體、網路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以口語、文字或影音之形式傳播或散布於眾，引人陷入錯誤，甚至因而造成公眾或損害個人，即具有法律問責之必要性。

三、食品安全與否乃涉及民生議題之重要資訊，其正確性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若有謠言或不實訊息之散播，除將影響交易價格及業者營業信譽外，亦將引起民眾恐慌，進而危害公眾安全，爰增訂本條刑事處罰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劉召集委員建國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

另外，委員劉建國等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經本會期第12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二)委員劉建國等提案：

本院委員劉建國、吳琪銘、洪宗熠等17人，考量謠言或不實訊息之散播，已嚴重影響國人社交生活及社會安寧，而現今資訊流通速度極快，鑑於食品安全衛生等資訊之正確性，影響民眾生活及公共安全甚鉅，若有針對食品安全衛生之謠言或不實訊息為發表或以任何方式散播，皆會造成民眾大規模之恐慌並危害公共安全，爰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有關罰金之規定上限提高上限，並考量散播不實訊息者，有時可能是集團或團體，爰此過低的金額恐無法達到嚇阻效果，爰此提高金額上限。

提案人：劉建國　　吳琪銘　　洪宗熠　　

連署人：羅致政　　趙天麟　　陳曼麗　　李俊俋　　吳焜裕　　郭正亮　　蕭美琴　　余　天　　陳素月　　陳歐珀　　施義芳　　何欣純　　呂孫綾　　鄭寶清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

	增訂條文
	說明

	第四十六條之一　散播有關食品安全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本條新增。

二、散播係指散布、傳播於眾之意，而所謂「謠言」或「不實訊息」，係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而言，倘有合理之懷疑，致誤認有此事實而為傳播或散布時，即欠缺違法之故意（參照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六七二七號刑事判決）。因此，關於「散播謠言或不實訊息」，係以散布、傳播「捏造或虛構事實」為其構成要件（參照最高法院一○六年度台上字第九六號刑事判決），行為人將自己或他人捏造、扭曲、纂改或虛構全部或部分可證明為不實的訊息（包括資訊、消息、資料、數據、廣告、報導、民調、事件等各種媒介形式或內容），故意甚至是惡意地藉由媒體、網路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以口語、文字或影音之形式傳播或散布於眾，引人陷入錯誤，甚至因而造成公眾或損害個人，即具有法律問責之必要性。

三、食品安全與否乃涉及民生議題之重要資訊，其正確性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若有謠言或不實訊息之散播，除將影響交易價格及業者營業信譽外，亦將引起民眾恐慌，進而危害公眾安全，爰增訂本條刑事處罰規定。

四、有關罰金之規定上限提高上限，並考量散播不實訊息者，有時可能是集團或團體，爰此過低的金額恐無法達到嚇阻效果，爰此提高金額上限。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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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劉建國　　

協商代表：吳玉琴　　王育敏　　蔣萬安　　吳焜裕　　陳靜敏　　徐志榮　　鄭運鵬　　柯建銘　　管碧玲　　黃國昌　　李鴻鈞　　陳宜民　　吳志揚　　江啟臣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

第四十六條之一　　散播有關食品安全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主席：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一案。

十一、(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7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三)本院委員吳焜裕等17人擬具「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7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一)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4月29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8450112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02月20日台立議字第1080700042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行政院函請審議「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5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8年4月24日舉行第9屆第7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劉召集委員建國擔任主席，邀請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列席說明修法要旨，另法務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代表亦應邀列席備詢。

三、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提出報告及說明如下：

(一)背景說明

本次所報「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主要係考量謠言或不實訊息之散播，已嚴重影響國人社交生活及社會安寧，而現今資訊流通速度極快，謠言或不實訊息所產生之影響亦隨傳播速度等比層升。鑑於傳染病流行疫情等資訊之正確性，影響民眾生活及公共安全甚鉅，若有針對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為發表或以任何方式散播，皆會造成民眾大規模之恐慌並危害公共安全，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收終止謠言或不實訊息傳播之效。

(二)傳染病防治法修正重點

1.修正條文第六十三條：將現行罰金之規定上限提高至新臺幣一百萬元，除增加法院之審酌裁量空間外，併收終止謠言或不實訊息傳播之效。

2.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之一：本條新增，由原第六十四條第一款及第三款移列，就違反第九條規定，發表傳染病錯誤、不實訊息，嚴重影響整體防疫利益或有影響之虞，經主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而拒不更正者，考量其影響防疫情節重大，爰將罰鍰額度修正為新臺幣十萬元至一百萬元。

3.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及第六十六條：配合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四條之一，酌作文字修正；第六十六條並給予主管機關得視情形衡酌有無併罰該學術或研究機構必要之裁量空間。

四、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如下：

(一)第六十三條：照案通過。

(二)第六十四條：照案通過。

(三)增訂第六十四條之一：照案通過。

(四)第六十五條：照案通過。

(五)第六十六條：照案通過。

五、爰經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劉召集委員建國補充說明。

六、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行政院提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案通過）
第六十三條　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六十三條　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六十三條　散布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流行疫情消息，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行政院提案：

一、散播係指散布、傳播於眾之意，而所謂「謠言」或「不實訊息」，係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而言，倘有合理之懷疑，致誤認有此事實而為傳播或散布時，即欠缺違法之故意（參照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六七二七號刑事判決）。因此，關於「散播謠言或不實訊息」，係以散布、傳播「捏造或虛構事實」為其構成要件（參照最高法院一○六年度台上字第九六號刑事判決），行為人將自己或他人捏造、扭曲、纂改或虛構全部或部分可證明為不實之訊息（包括資訊、消息、資料、數據、廣告、報導、民調、事件等各種媒介形式或內容），故意甚至是惡意地藉由媒體、網路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以口語、文字或影音之形式傳播或散布於眾，引人陷入錯誤，甚至因而造成公眾或損害個人，即具有法律問責的必要性，爰本條酌作文字修正。

二、另有關罰金之規定上限提高至新臺幣一百萬元，除增加法院之審酌裁量空間外，併收終止謠言或不實訊息傳播之效。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醫師違反第三十九條規定。

二、法醫師違反第三十九條規定。

三、醫師以外人員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

四、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有關資料之人違反第十條規定。

五、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第六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醫師違反第三十九條規定。

二、法醫師違反第三十九條規定。

三、醫師以外人員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

四、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有關資料之人違反第十條規定。

五、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第六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醫師違反第九條或第三十九條規定。

二、法醫師違反第三十九條規定。

三、醫師以外人員違反第九條或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

四、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有關資料之人違反第十條規定。

五、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行政院提案：

現行條文有關違反第九條之罰鍰規定部分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之一規範，爰第一款及第三款文字酌作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十四條之一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六十四條之一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六十四條第一款及第三款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醫師違反第九條或第三十九條規定。
三、醫師以外人員違反第九條或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由現行第六十四條第一款及第三款修正移列。

二、第九條所定利用傳播媒體發表傳染病流行疫情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防治措施之相關訊息，有錯誤、不實，致嚴重影響整體防疫利益或有影響之虞，經主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而拒不更正者，考量其影響防疫情節重大，爰將罰鍰額度修正為新臺幣十萬元至一百萬元，以收終止謠言或不實訊息傳播之效。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十五條　醫事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所屬醫師或其他人員，經依第六十四條各款或前條規定之一處罰者，得併處之。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指示收治傳染病病人。

三、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
	第六十五條　醫事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所屬醫師或其他人員，經依第六十四條各款或前條規定之一處罰者，得併處之。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指示收治傳染病病人。

三、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
	第六十五條　醫事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所屬醫師或其他人員，經依前條各款規定之一處罰者，得併處之。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指示收治傳染病病人。

三、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
	 行政院提案：

配合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四條之一，第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十六條　學術或研究機構所屬人員違反第九條規定，經依第六十四條之一規定處罰者，得併罰該機構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六十六條　學術或研究機構所屬人員違反第九條規定，經依第六十四條之一規定處罰者，得併罰該機構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六十六條　學術或研究機構所屬人員違反第九條規定，經依第六十四條第三款規定處罰者，併罰該機構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行政院提案：

配合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四條之一，酌作文字修正；另為給予主管機關視情形衡酌有無併罰該學術或研究機構必要之裁量空間，且現行第六十五條第一款與本條相類情形定有賦予主管機關視情形衡酌有無併處該醫事機構罰鍰必要之規定，爰將本條規定併罰該機構修正為「得」併罰該機構，以資周妥。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劉召集委員建國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

另外，委員劉建國等及委員吳焜裕等分別擬具「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本會期第12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二)委員劉建國等提案：

本院委員劉建國、吳琪銘等17人，考量謠言或不實訊息之散播，已嚴重影響國人社交生活及社會安寧，而現今資訊流通速度極快，鑑於傳染病流行疫情等資訊之正確性，影響民眾生活及公共安全甚鉅，若有針對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為發表或以任何方式散播，皆會造成民眾大規模之恐慌並危害公共安全，爰擬具「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有關罰金之規定上限提高上限，並考量散播不實訊息者，有時可能是集團或團體，爰此過低的金額恐無法達到嚇阻效果，爰此提高金額上限。

二、散播不實訊息者，可能有其追蹤族群或閱聽眾，爰此應該由這些散播者來更正訊息，促使散播者的追蹤族群或閱聽眾，可以即時了解正確資訊。

三、增列第六十四條之一。

四、部分文字調整。

提案人：劉建國　　吳琪銘　　

連署人：陳曼麗　　余　天　　鄭寶清　　洪宗熠　　陳素月　　施義芳　　羅致政　　李俊俋　　陳歐珀　　趙天麟　　吳焜裕　　郭正亮　　何欣純　　呂孫綾　　蕭美琴　

	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十三條　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六十三條　散布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流行疫情消息，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散播係指散布、傳播於眾之意，而所謂「謠言」或「不實訊息」，係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而言，倘有合理之懷疑，致誤認有此事實而為傳播或散布時，即欠缺違法之故意（參照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六七二七號刑事判決）。因此，關於「散播謠言或不實訊息」，係以散布、傳播「捏造或虛構事實」為其構成要件（參照最高法院一○六年度台上字第九六號刑事判決），行為人將自己或他人捏造、扭曲、纂改或虛構全部或部分可證明為不實之訊息（包括資訊、消息、資料、數據、廣告、報導、民調、事件等各種媒介形式或內容），故意甚至是惡意地藉由媒體、網路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以口語、文字或影音之形式傳播或散布於眾，引人陷入錯誤，甚至因而造成公眾或損害個人，即具有法律問責的必要性，爰本條酌作文字修正。

二、另有關罰金之規定上限提高至新臺幣三百萬元，考量散播不實訊息者，有時可能是集團或團體，爰此過低的金額恐無法達到嚇阻效果，爰此訂定三百萬元。

	第六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醫師違反第三十九條規定。

二、法醫師違反第三十九條規定。

三、醫師以外人員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

四、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有關資料之人違反第十條規定。

五、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第六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醫師違反第九條或第三十九條規定。

二、法醫師違反第三十九條規定。

三、醫師以外人員違反第九條或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

四、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有關資料之人違反第十條規定。

五、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現行條文有關違反第九條之罰鍰規定部分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之一規範，爰第一款及第三款文字酌作修正。


	第六十四條之一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由現行第六十四條第一款及第三款修正移列。

三、第九條所定利用傳播媒體發表傳染病流行疫情或中心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防治措施之相關訊息，有錯誤、不實，致嚴重影響整體防疫利益或有影響之虞，經主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而拒不更正者，考量其影響防疫情節重大，爰將罰鍰額度修正為新臺幣十萬元至一百萬元，以收終止謠言或不實訊息傳播之效。

	第六十五條　醫事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兩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所屬醫師或其他人員，經依第六十四條各款或前條規定之一處罰者，得併處之。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指示收治傳染病病人。

三、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
	第六十五條　醫事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所屬醫師或其他人員，經依前條各款規定之一處罰者，得併處之。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指示收治傳染病病人。

三、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四條之一，第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提高罰責。

	第六十六條　學術或研究機構所屬人員違反第九條規定，經依第六十四條之一規定處罰者，得併罰該機構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兩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六十六條　學術或研究機構所屬人員違反第九條規定，經依第六十四條第三款規定處罰者，併罰該機構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四條之一，酌作文字修正；另為給予主管機關視情形衡酌有無併罰該學術或研究機構必要之裁量空間，且現行第六十五條第一款與本條相類情形定有賦予主管機關視情形衡酌有無併處該醫事機構罰鍰必要之規定，爰將本條規定併罰該機構修正為「得」併罰該機構，以資周妥。

二、提高罰責。


(三)委員吳焜裕等提案：

本院委員吳焜裕、莊瑞雄、陳曼麗、陳靜敏等17人，鑑於傳染病流行疫情等資訊正確性與公共安全及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為避免傳染病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散播，危害公共安全並造成民眾恐慌，爰擬具「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針對故意散播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者，科予較重罰金額度。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傳染病流行疫情等資訊正確性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應受較嚴格規範，惟涉及言論自由保障範圍，應基於法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明定構成要件、法律效果。

二、考量明知為不實仍散播謠言與不實訊息者，此種具有惡意傳播之行為，涉及公共安全法益，對於社會上不特定之人或多數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等可能造成危險，對此應課予較高刑責，並希冀對相關故意傳播不實訊息產生嚇阻作用，故於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三條中，增訂第一項，提高罰金金額。

提案人：吳焜裕　　莊瑞雄　　陳曼麗　　陳靜敏　　

連署人：陳　瑩　　林靜儀　　羅致政　　黃秀芳　　蔡適應　　何欣純　　楊　曜　　李麗芬　　蘇治芬　　洪宗熠　　余　天　　趙正宇　　蔡易餘　

	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十三條　明知為謠言或不實訊息而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六十三條　散布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流行疫情消息，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基於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調和公益上之必要與權力或自由之侵害，應明定法條之構成要件、法律效力與法律效果。

二、散播係指散布、傳播於眾之意，而所謂「謠言」或「不實訊息」，係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而言，倘有合理之懷疑，致誤認有此事實而為傳播或散布時，即欠缺違法之故意（參照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六七二七號刑事判決）。關於客觀構成要件所稱「不實訊息」，為行為人自己或他人捏造、扭曲、纂改或虛構全部或部分可證明為不實之訊息（包括資訊、消息、資料、數據、廣告、報導、民調、事件等各種媒介形式或內容）。

三、考量行為人明知為不實訊息或謠言仍為散布或傳播應科予較高刑罰，本條第一項增訂主觀構成要件，行為人對於不實訊息為散布或傳播行為需具有明知的故意。

四、參照民用航空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將本條第一項罰金上限提高至一百萬元，除增加法院之審酌裁量空間外，併收終止謠言或不實訊息傳播之效。

五、將現行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三條酌作文字修正，移列第二項。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己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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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劉建國　　　　　　　　　　　　

協商代表：吳玉琴　　王育敏　　蔣萬安　　徐志榮　　吳焜裕　　陳靜敏　　柯建銘　　鄭運鵬　　管碧玲　　吳志揚　　陳宜民　　江啟臣　　李鴻鈞　　黃國昌　

[image: image3.jpg]1% 4 0m Br g iR 3R ik X EX R4ERA

BE R EEAT a%%iw%)ﬁfﬁ%%@m%%, &l 0 B AT
EXA_FTZBBEAFTLBREXUNR  BE+T —REE  RA—K
BENM BAE—BEEF A +T=8 - %E**iﬁﬁﬂéziﬁ’
6%? @lkﬁxiéﬁﬁ@ 2o MBS E AR EARR
RREMEAEAZYE R RE LRI - %%@%%Mﬁﬁ%
#?%ziﬁﬁ BERBAFRNLREEE > ZA SRR RIAT
BEZETRRE ma%%%ﬁu&ﬁﬁﬂﬁ%’%@%ﬁaﬁkﬁﬁ
2RBELENERS  EHRAAZHIBIBELE > REIEAME
o AT IR z%%%.‘éﬂ:a%ﬂ.%  RABENNZRMEALZ 52
BE LR, BERAEFEAGREE  mENGEBAE » K ILET &

AEMEFHB A -

I




[image: image4.jpg](AP P

/\ﬁ@ﬁcﬁ%}. EEXHB R

18 JE 5 X BATH X A
_%#+Eﬁ%ﬁ%ﬁ%ﬁ~¥ﬁ+iﬁ%ﬁ$ﬁ%% v RRIE ARIE A 194

TATRE Z 3% 3 &
EMRE > RABERD
FREAE > #¥E
BZBEAUATHE -

RRIRATREZES &
BEARFTZIRITREEH
B RUAABENNR
RMAE > FHFEHL
+EAANTHE -

WHBZE MmATE %
T RTARERE
1445 % r‘f?—_iﬁz?&J
x T EMEZE AN
EHNKEREEEM
TOMAAEZIE|
B RBWALEE
i 218 4% B0 B
B R G2 M E
(LBRGERALT
tEESEFERE
ZERMEFHR)H
st BAN TR
RAREME AR
AR TRERE
MER AEHERE
# (2BERSHER—
OXNFEELEFER
IR F AR ) ATA
A B Tt AR
@~ dady o EARE
IR TEHA
HEAEZHME (a4
BEM~HE S EH
S A Tt N
R FHEEEE
NHRAKAE) #®E
EEREENEHY
R~ W R UAEAMAE
Alﬂﬁ%’%nz?f% Y
CXFRBEZ
ﬁ/ﬂf?#@ﬁﬂi#ﬁ%
B Gl ATENGER
EERMBERLFZR
BEMBA FEAFE





[image: image5.jpg]EREHLEN £
AEBVEX FIEIE -
s BRI AEL
RESEHEEZT
B Bk RZ
ERHREERN

R A N
| | BBz -
Fxtwik ATHBEF | FXTwik FTIBEF | RAKIAMEREAK
Z—F AW EERE | zZ—F RAHERALE | ZTABAREIBINES
LA LW+ A E LT AR+ EETRT | BAEAXEN Tz —#A
sk & HE & B AP -HRREZHRX

— BHERE=TA
R E -

—~FRBHERE =T
FARILE °

ZNBEBUSIABER

Fwt+ikE—ER
,'350

—~ BEOREREER

F =+ HERE -
kB
FUERE -
Z-EBEUISSIABER
B H Ak R F T
F—IAMRE °

I

FRAEZT |

FRFBE -

M BFEAEBARAME | w- BFABRAARE
¥ %5 B LR & EH o BBERR|
BROE LR RAR BUEREBERAR
BERNZAZRS MEMNZAZERSE
FAERLE © FAERE o
A ZRE=ZFTWER Z-ERF=ZTwEE
ZIBRE o AL °
gxtwmgz— #HRE | FXNTOHEE-—RREZ | — AMERTESN T
IEREE  RMEFK ®* ATIHBFEZX— %% —# &%3 &3
TEARE—BEAR| F R EELE T EFHT] -
Tk tw+ A2 EARTH | = BAKAEFRRE
4 W88 2 R AR R AT

— >~ BERER P AR
= HAERE

= BHUSABER
EhERE w15
FE—BRE o

&P RBATERE
354 P8 g SLEA ] B
B ZARHME
F4H N RE 0 B
EREEREHEANE
REBEZE  BE

G RG-S





[image: image6.jpg]MEARAEEEL £ E
EREBRAES £
R 2RIAEBEES
EAMERTELE
—BET > LKL

#TRAATMELMRE
ZH o
FRtEt BEMBAE | EATEl BEEMES | RAOBESAXENTEE
T?'”B:?Z*‘% e THBEEZ—FH RBR¥ | RENTwikxz— F—

EHR=FEARL=_E | EF=F+EAANL-F | REEXFEE-
EAUT 4 A+ EARTEE
—~ BB BRGREMA fn)%% Ef K H A0 A
a’mm% ~+m B BRATIR B
5 B3R R AT E ﬂ&i*mﬂ%
zfﬁﬁ%’ﬁﬁ BHRZ
R — ER - AR
=~ B8~ RE R G EFEHMKRE T
EETHRMKRE T % —AREI
4%%*}?%&’#5% WMERERBEA -
MG EBRAA Eon zé)iﬁi +7Uv$§‘3
= @)i%—-+iué%ﬁi —E ~ =+ Ntk
—X ~ FE= TR %WQ % BIAR
$aE -~ FHEIEHR o
;’E o ‘
EXRTRNGE 2WAAR | EXT X% 2HXAR | BRAGESAXE N T mE
WABFF B A B i?i)i%/b MAEFBABERENL | RENTwikz— B

HHRE  BRENT ™
%&:ﬁ&ﬁﬂ%’ﬁ
R ZBMEHER =1
BEAAELE-_BEALATF
4% -

HRE  BREN T
HEZRRERIFH
B M R =+
EauL—BEt+ER
AFHLE e

XFEIE; AHETER
O ARIE A B A B

EAZER R R Y DALl
HREZER > BRATHN

BAEE —RBERGEABEE
WEARBRTEEHMAGE
WEE F &M R 2B T4
HIELBEZHE  EH |
RMER 4 F] Z MBS E
2T GEEHMAEE X
ER%E -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六十三條協商條文。

第六十三條　　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主席：第六十三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四條。

第六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醫師違反第三十九條規定。

二、法醫師違反第三十九條規定。

三、醫師以外人員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

四、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有關資料之人違反第十條規定。

五、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主席：第六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六十四條之一。

第六十四條之一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主席：增訂第六十四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五條協商條文。

第六十五條　　醫事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所屬醫師或其他人員，經依第六十四條各款或前條規定之一處罰者，得併處之。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指示收治傳染病病人。

三、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
主席：第六十五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六條協商條文。

第六十六條　　學術或研究機構所屬人員違反第九條規定，經依第六十四條之一規定處罰者，得併罰該機構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主席：第六十六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傳染病防治法增訂第六十四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及第六十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傳染病防治法增訂第六十四條之一條文；並將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及第六十六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

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15時16分）主席、各位同仁。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三條是在規定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以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最主要是考量謠言與不實訊息傳播已嚴重影響國人社交生活與社會安寧，而現今資訊流通速度極快，鑑於傳染病流行疫情等資訊之正確，影響民眾及公共安全甚鉅，若有針對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為發表，或以任何方式傳播，皆會造成民眾大規模之恐慌或危害公共安全，爰擬具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特別感謝衛環委員會支持，依照本席提案通過，未來造謠者，最重可處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此法罰金之所以高於其他法律，在於疾病容易導致民眾恐慌及緊張，且過於艱澀之醫療名稱及解釋亦不利於後續澄清，加上參酌有時可能是集團或團體為達特殊目的性而散播謠言，過低金額恐無法達到嚇阻效果，爰此訂定三百萬元罰金，期望能對散布假消息者達到嚇阻效果，以正社會視聽。

主席：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二案。

十二、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2會期第15、7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3月26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843003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2月20日台立議字第1080700048號、105年11月1日台立議字第1050705451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1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8年3月20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7會期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段召集委員宜康擔任主席，並邀請司法院及相關機關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及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吳玉琴等20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為保障受監護人之自我決定權，提供受監護人可依自己之需要選擇最適合之監護人，並完善民法監護制度，爰於民法親屬編監護章增列意定監護一節，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報告如次：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大家好：
今天奉邀前來　貴委員會列席備詢，深感榮幸。謹就一、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二)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二、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三、併案審查(一)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吳玉琴等17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三)委員尤美女等19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五、併案審查(一)委員林岱樺等18人擬具「外役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張宏陸等18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黃昭順等16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五)委員蔡易餘等21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說明本院意見如下，敬請參考。
(壹)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一、現行成年人監護制度係於本人喪失意思能力始啟動之機制，無法充分符合受監護人意願；而意定監護制度，則可讓本人於意思能力喪失後，仍可依其能力健全時的意思，自行決定未來的監護人以及監護人執行職務之方法，更加符合人性尊嚴及本人利益，並使現行民法成年人監護制度更加完善。鑑於我國目前已屬高齡社會，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須有更完善的成年監護制度，行政院爰擬具旨揭修正草案，並與本院於107年12月21日會銜送請大院審議。
二、本院對草案之立法方向及條文規定，與行政院有高度共識。惟考量更加落實對受監護宣告人權益之保障，謹就前開草案民法第1113條之5，提供下列建議供參：
草案第1113條之5第4項：「法院依前項許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時，『得』依職權就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之「得」字建議改為「應」，即修正為「法院依前項許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時，『應』依職權就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選定為監護人。」理由如下：
(一)依草案第1113條之4第1項規定，法院為監護宣告時，應以意定監護契約所定之受任人為監護人。如意定監護契約經法院裁定許可終止而向後失其效力，即無意定監護人之存在，理論上法院本應依職權為受監護宣告之本人選定法定監護人，以免出現無監護人保護之空窗期。
(二)參照草案第1113條之5說明五：「本條第3項所定『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係指終止全部意定監護契約而言，而意定監護契約經法院許可終止後，因監護宣告尚未經撤銷，應由法院另行依民法第1111條第1項所列之人選定法定監護人，爰為第四項規定。……」則草案第1113條之5第4項所定「得」依職權選定，似屬誤載，爰建議修正。
(貳)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部分：
一、增訂「第二節之一成年人之意定監護」部分：
民法親屬編第四章監護制度之規定共二節，第一節為「未成年人之監護」，第二節為「成年人之監護及輔助」。新增之「成人之意定監護」一節，究應置於「第二節之一」或「第三節」為妥，本院尊重主管機關及大院之立法決定。
二、對於委員所提其他修正條文，與行政院及本院函請審議之「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相同意旨部分，本院予以尊重。
肆、法務部部長蔡清祥報告如次：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議就：一、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及(二)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二、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併案審查(一)委員林岱樺等18人擬具「外役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張宏陸等18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黃昭順等16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五)委員蔡易餘等21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謹就上開條文草案提供以下意見，敬請參考。
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及(二)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部分：
一、本部就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說明如下：
本案「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乃是新增有關意定監護制度之規定。鑑於我國於107年3月已進入高齡社會（即65歲以上人口數占總人口數比率為14%以上），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須有更完善的成年監護制度，現行成年人監護制度係於本人喪失意思能力始啟動之機制，法院於法定監護人之範圍中選任之法定監護人，無法充分符合受監護人意願，也未必符合受監護宣告人財產管理及人身護養療治之需求；而意定監護制度，是在本人之意思能力尚健全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以替代法院依職權選定監護人，使本人於意思能力喪失後，可依其先前之意思自行決定未來的監護人，較符合人性尊嚴及本人利益。
本部自104年1月至107年1月間，除邀集學者專家、相關機關及民間團體代表，共同研商於民法親屬編增訂意定監護制度，並將初步擬具之草案函請中央各機關、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團體表示意見，嗣經彙整各界意見進行討論，獲致最大共識，遂將條文草案整理完竣，於107年5月函報請行政院審議。經行政院同年9月27日院會審查通過，與司法院會銜於同年12月21日函請大院審議。
本草案修正重點，包括：配合意定監護之增訂，修正得為監護宣告之聲請人之範圍（修正條文第14條）、明定意定監護契約之定義（修正條文第1113條之2）、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變更採要式方式，須經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始為成立（修正條文第1113條之3）、意定監護優先為原則（修正條文第1113條之4），以及意定監護契約之撤回或終止（修正條文第1113條之5）、監護宣告後監護人之另行選定或改定（修正條文第1113條之6）、意定監護人之報酬（修正條文第1113條之7），以及其他有關意定監護事項，準用成年人監護之規定（修正條文第1113條之10）等。
二、有關大院吳委員玉琴、呂委員孫綾、周委員春米等20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本部說明如下：
吳委員玉琴、呂委員孫綾、周委員春米等20人版本，與本部105年10月徵詢各界意見之第一階段草案內容相同，該草案內容後續嗣經本部再次召開「民法親屬編增訂意定監護制度」會議研商，在會議期間，承蒙吳委員玉琴辦公室派員提供意見，協助使本部提出之草案能更貼近民意需求及切合實務執行，修正而成行政院提報大院審查之版本。
三、小結：
我國「法定之成年監護」制度已修正運作多年，惟欠缺「意定監護」制度，值此我國高齡社會來臨之際，意定監護制度有其建立之價值與必要性。本次修正新增「意定監護制度」係在「最小變動成年監護制度」並兼顧「尊重本人之意思自主」之原則，為更貼近符合人權之作法，並完善民法監護制度。同時，建立「意定監護制度」能夠減少身心照護及財產管理爭議，有助於正面維繫家庭關係。敬請各位委員支持本法案。
伍、本案於報告及詢答完畢，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與會委員咸認為因應我國已邁入高齡化社會，需有更完善的民法成年人監護制度，本修正草案新增意定監護制度係屬必要，爰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概述如下：
一、第十四條、增訂第三節節名、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二、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三、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六、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七、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八、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九、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十，均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二、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四，除第一項修正為「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受監護宣告之人已訂有意定監護契約者，應以意定監護契約所定之受任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其意定監護契約已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者，法院應依契約所定者指定之，但意定監護契約未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或所載明之人顯不利本人利益者，法院得依職權指定之。」外，餘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三、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五，除第四項末句修正為「應依職權就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選定為監護人。」外，餘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陸、爰經決議：
一、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時，由段召集委員宜康說明。
三、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